
广 东 省 遂 溪 县 司 法 局
遂司函〔2022〕5 号

遂溪县司法局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

市场主体和重点项目、重点招商项目

监督管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县府直属各单位: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和重点项目、重点招商项目监督管理

工作方案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遂溪县司法局

2022 年 2 月 8 日

公开方式: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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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和重点项目
重点招商项目监督管理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市政府领导同志碰头会议纪要》(〔2021〕154 号) (下

称《会议纪要》)精神，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方式为抓手，创新行政执

法方式，不断提升我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能力，现制定如下工作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

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，制定落实有关行政执法的配套规定，健全制度，完善

机制，严肃责任。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、严格行政处罚程序、推

行免罚清单制度，不断提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能力和水平，维

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有

效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规范我县对各市场主体和重点项目、重点招商项目的监督

管理工作，营造包容审慎宽松的良好市场营商环境，加快推进我县市

场主体健康快速发展；有效保障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进度，确保按

时完成建设任务;有效保障我县重点招商项目落地生根，发展壮大，更

好的促进我县经济快速、可持续、稳定发展，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

市，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重要发展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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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建立、公布县重点项目库。做好县重点项目库的收集、更

新、公告和维护工作，确保我县各级执法单位（执法机构）随时能够

查询掌握我县重点项目有关情况。[责任部门：县发展和改革局]

（二）建立县重点招商项目库。做好县重点招商项目库的收集、

更新和维护工作，确保我县各级执法单位（执法机构）随时能够查询

掌握我县重点招商项目有关情况。[责任部门：县招商局]

（三）建立或修订(完善) 本单位内部业务事项审批权限机制。

1.对市场主体作出负面决定、指令(含不予受理，不予行政审批、

行政许可，责令停产停业、关闭，实施强制措施等)时，原则上在现行

内部审批程序层级的基础上本单位内部提升一个层级审批。适用简易

程序或罚款数额较小且案件数量较多的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，按现行

审批程序执行。[责任单位:各镇人民政府、县府直属各行政执法单位

(执法机构)]

2.在建立、修订(完善) 本单位内部业务事项审批权限机制时，应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信用建设

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粤办函〔2021〕

326 号)要求，加快推进告知“承诺制”。除国家规定不适用信用告知

承诺制的以外，对市场主体在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中全面推

行信用告知承诺制度。对申请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、愿意承担不实承

诺法律责任的，简化办理流程,以信用承诺推进简材料、压环节、优监

管,营造我县良好的营商环境。[责任单位: 各镇人民政府、县府直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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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机构)]

3.对重点项目、重点招商项目立案查处，拟作出行政处罚时，应

报单位主要领导审批，同时将该类案件纳入重大执法事项范围，层报

县政府分管领导；对市重点项目、重点招商项目立案查处的，还应呈

报市政府分管领导，以便从更高层级及时组织协调解决问题。[责任单

位:各镇人民政府、 县府直属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机构)]

4.严格执行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，准确理解和把握“首违不罚”

“轻微不罚”“无主观过错不罚”等原则，量化细化本部门实施行政执

法适用规范(标准)，建立、修订(完善)本部门相应的实施行政执法规

范机制。[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县府直属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

机构)]

5.疫情防控期间对违反疫情防控有关规定(或因疫情防控需要依

法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实施强制措施等) 的违法行为，严格依

法按照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执行。[责任单位：各镇人民政府、 县府

直属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机构)]

四、时间安排

(一) 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招商局将完成的县重点项目库、县重点

招商项目库,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前报县司法局备案，并自行公布。

(二) 各镇人民政府、县府直属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机构) 将建

立、修订(完善) 后的本单位内部业务事项审批权限机制,于 2022 年 2

月 20 日前报县司法局备案，并自行实施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

—５—

(一) 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机构)要高度重视建

立、修订(完善)内部业务事项审批权限机制工作，要结合贯彻实施新

修订的行政处罚法，准确理解和把握“首违不罚”“轻微不罚”“无主

观过错不罚”等适用原则。

(二) 各镇人民政府、各行政执法单位(执法机构)要严格按时间节

点要求，按时建立、修订(完善)本单位内部业务事项审批权限机制，

确保《会议纪要》的要求全面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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